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山

城区人民法院该案承办人员

针对原、 被告双方争执的焦

点问题做了多次调解工作。

特别是保险公司承办人员认

真向其讲解 《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

例》，使其了解该法及该条例

的出台就是为了维护弱势群

体的利益， 使受害人在遭受人

身财产损失时， 可以得到保险

公司责任限额内的赔偿。

2008

年

6

月

24

日，在山

城区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原、

被告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一、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鹤壁中心支公司、

小苏于

2008

年

7

月

15

日前

连带赔偿原告医疗费

30681.39

元、施救费

150

元、营养费

120

元、住院伙食补助费

120

元、

误工费

546

元、 交通费

417.5

元、丧葬费

7141

元、死亡赔

偿金

65220.6

元、被抚养人生

活费

2229.28

元， 共计

106625.77

元的

50%

即

53312.89

元；二、被

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鹤壁中心支公司、小

苏于

2008

年

7

月

15

日前连

带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

2

万

元；三、原告自愿放弃其他诉

讼请求。

2008

年

7

月

12

日，平安

保险公司如期履行了该调解

协议确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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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对本案中半挂车

同时上两份保险的做法，在

法律上是否有相关规定？ 全

国各个地方都是怎么做的？

闫炜（鹤壁市世纪唐人

律师事务所主任）： 自

2004

年以来， 全国车管所陆续对

挂车单独发放牌照， 而大部

分主车与挂车并非一一对

应， 且不固定， 如果合并出

单， 将会给保险公司的承保

及理赔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

其次，挂车持有单独牌照，在

上牌或年检时需要出具交强

险保险单。因此，中国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发文要求将主

车、挂车分别出具保单，并在

《车辆保险条款》的制定上体

现了这一含义。 现在，主、挂

车分别出具保单的做法在保

险业内已形成共识， 全国各

地均按照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及《车辆保险条款》的

规定执行，要求主车、挂车分

别出具保单。

记者：签订保险合同时，

保险公司业务人员是否应该

对保险合同中的条款尽到告

知说明的义务？

闫炜： 保险合同的订立

与履行均应遵循最大诚信原

则， 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

同。在合同的签订与履行中，

最大诚信原则的具体体现

是，订立合同时，保险人应承

担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 而

在保险经营中， 保险合同条

款中的“主挂车分别保险，否

则责任免除” 是从外延上对

承保风险范围的具体界定，

是保险产品的具体表述方

式，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规定的“免除己方责

任，加重对方责任不公平”条

款。对此，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机动车辆保险

条款》 的性质等有关问题的

批复做出了明确规定， 对于

这样的条款， 保险公司业务

人员在签订保险合同时没有

告知说明的义务。

记者： 如没有尽到告知

义务， 发生理赔纠纷怎么处

理？

闫炜：如上所述，如果在

签订合同时保险公司未明确

向投保人履行告知义务，根

据《保险法》的规定，并不影

响合同的任何效力。

记者： 对于平安保险公

司一辆半挂车上两份保险单

的做法你个人是否赞同？ 为

什么？

闫炜： 我对于平安保险

公司一辆半挂车上两份保险

单的做法持否定态度。 挂车

单独投保，交纳了保险费，也

约定了保险金额， 但根据保

险合同条款的规定， 只在主

车保险金额内赔偿， 使挂车

所投保的保险金额形同虚

设， 其中存在不可忽视的矛

盾。既然如此，牵引车投保即

可， 再为挂车单独投保岂不

多余？

保险单中的“秘密”

晨报见习记者 郭坤

一辆半挂车的主车、

挂车同时上了交强险，在

保险期内发生交通事故

后，车主却被告知只能获

得主车保单的保险理赔。

车头撞了人， 车尾赔不

赔？ 保二赔一的保险引发

众多争议……

2007

年

1

月

5

日， 小苏

（化名）分别为其所有的重型

半挂牵引车及重型厢式半挂

车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鹤壁中心支公司

（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投

了两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强制保险。 两份保险合同分

别约定保险金额为

6

万元，

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

5

万元、 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

8000

元，保险期自

2007

年

1

月

23

日至

2008

年

1

月

22

日。

2007

年

11

月

11

日，小

苏的雇佣司机驾驶该车在鹤

壁市山城区西环城路口与相

对行驶的驾驶两轮摩托车的

老郭（化名）发生交通事故 ，

老郭头部重度损伤， 后经抢

救无效死亡。

2007

年

11

月

25

日，鹤

壁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

队一大队认定， 此次事故双

方负同等责任。

2008

年

3

月， 老郭的家

属向山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小苏赔偿医疗费、死

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丧葬

费、 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各种

经济损失

170195.77

元的

50%

即

85097.89

元； 平安保险公

司在医疗费

1.6

万元、死亡伤

残赔偿金

10

万元责任限额

内承担赔偿责任。

在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

院审理过程中， 原告老郭的

家属诉称： 我们家住在鹤壁

市大河涧乡，处于比较偏僻、

经济落后的太行山区， 老郭

的死亡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

精神痛苦， 使我们丧失了主

要经济来源， 为此我们要求

法院判令小苏赔偿各种经济

损失

85097.89

元， 并要求平

安保险公司在双份医疗费

用、 死亡伤残赔偿金责任限

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小苏辩称： 我为该

重型半挂牵引车及重型厢式

半挂车在平安保险公司分别

投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

制保险， 承保车辆发生交通

事故， 平安保险公司应按两

份保险合同规定的责任限额

予以赔偿。

被 告 平 安 保 险 公 司 辩

称：小苏所有的主、挂车虽然

在我公司投了两份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但发

生该交通事故时系主、 挂车

连接在一起，是一个整体，是

主车与老郭发生相撞事故 。

按照惯例， 主车出事主车保

险来理赔， 挂车出事挂车保

险来理赔， 所以我公司只能

在主车所投的一份保险合同

即

58000

元责任限额内承担

赔偿责任。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有

两种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 此案

系被保险机动车主车造成的

交通事故， 挂车在本次交通

事故中并未与受害人及受害

车辆接触， 根据平安保险公

司总公司的规定， 平安保险

公司应在主车所投保的交强

险合同责任限额

６

万元之内

负责赔偿。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的立法

目的在于保障机动车道路交

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

偿。 本案虽然是一起普通的

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

案件， 但在该案中却涉及到

两份交强险合同， 且均为有

效合同。 本案中，主、挂车分

别构成两个保险合同的两个

保险标的， 两个不同的保险

标的物连接在一起共同作用

造成受害人死亡， 平安保险

公司应在两份交强险合同约

定的赔偿限额范围内予以赔

偿。

赵南洁 （鹤壁市山城区

人民法院法官）：我认为平安

保险公司应当在

12

万元责

任限额内理赔，理由在于：

第一， 交强险是由保险

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

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 （不

包括本车人员和被保险人）

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

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

责任保险。 本案虽然是道路

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

纷， 但若要正确处理本案纠

纷必须首先解决投保人与保

险人之间的交强险合同问

题。 处理交强险合同纠纷的

法律依据主要是 《中华人民

共和国保险法》、 《中华人

民共和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强制保险条例》， 合同依

据是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

交强险合同 。 具体到本案 ，

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合同约

定， 均没有关于两份交强险

如何理赔的条款。 因此， 法

官必须通过对法律及合同条

款进行解释的方法解决纠

纷。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险条例》第一条规定，交强险

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为了保障

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

依法得到赔偿， 促进道路交

通安全。 就交强险合同的实

质而言， 交强险合同是被保

险人为免除自己对第三人的

损害赔偿责任而签订的保险

合同。 国家建立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不仅

有利于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

获得及时有效的经济保障和

医疗救治， 而且有助于减轻

交通事故肇事方的经济负

担。 如果将本案平安保险公

司的责任限额解释为

６

万

元， 则与国家建立机动车强

制保险制度的目的不符 ，也

与投保人签订合同的目的相

悖， 更不利于受害人得到及

时足额的赔偿。 因此，无论从

立法目的还是从合同目的角

度进行解释， 平安保险公司

均应在

12

万元责任限额内

理赔。

第三，就本案事实而言，

主车仅提供牵引动力， 不能

装载货物， 主车与挂车在经

营活动中必然要结合在一起

才能发挥作用。 而一旦结合

在一起，主、挂车即形成一个

整体。 本案中，主车牵引挂车

在向前行驶时与死者的摩托

车发生碰撞。 此时，主车与挂

车具有相同的速度且作用力

向前。 从物理学角度分析，即

使主车采取了刹车措施，即

主车施加了向后的反作用

力， 该反作用力也不能抵消

主车与挂车向前的惯性。 换

句话说， 主车和挂车均与受

害人的死亡具有直接的因果

关系。

第四，保险事故、保险责

任与保险损失的相互关系表

现为 ： 保险危险

→

保险事

故

→

保险损失

→

保险责任。

就本案而言表现为： 车辆碰

撞的危险

→

主车与挂车共同

作用与摩托车相撞致受害人

死亡

→

财产及人身损失

→

保

险公司担责。 由此可以看出，

挂车的行驶也是保险事故的

近因， 依据原告与保险公司

之间的交强险合同， 保险公

司依据内部规定的抗辩不能

成立。

第五， 就两份交强险合

同本身而言， 系平安保险公

司提供的格式合同。 平安保

险公司并未在合同中提及本

案情形下免责， 本案的两份

合同也非重复保险。 作为格

式合同的制定方， 平安保险

公司对未来的风险责任应当

有足够的预见， 否则就不应

收取两份保险费。 既然两份

交强险合同均成立且有效 ，

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法律

原则， 平安保险公司应按两

份交强险合同的责任限额予

以理赔。

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

同，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今天， 法官应充分运用

法律智慧对法律和合同漏洞

予以填补， 以取得法律效果

与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

律师说法

法院审判

意见分歧

法官评析

核心导读

交

强

险


